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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章 

透明化及反貪腐 

 

第 A節：定義 

第 26.1條：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 

與執行職務有關之作為或不作為，包含任何對公職人員身分

之利用，不論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職權範圍； 

一般適用性行政規範係指可一般性適用於所有屬行政規範

或解釋適用範圍內之人或事實情況且可創設行為規範之行

政規範或解釋，但不包括： 

   (a)針對個案中另一締約方之特定個人、貨品或服務，於

行政或準司法程序中所做成之決定或判決；或 

   (b)針對特定行為或實務所作成之判決； 

外國公職人員係指任何於外國立法、執行、行政或司法機關

擔任公職之人，不論其所屬政府層級，不論係經指派或選任、

永久或暫時性、支薪或不支薪，且不論該人之年資；以及為

外國，包括公家機關或公有企業，執行公務之人，不論其所

屬政府層級； 

國際公組織人員係指國際公務人員或任何經國際公組織授

權代表其為行為之人；及 

公職人員係指： 

(a) 任何於締約一方立法、執行、行政或司法機關擔任公

職之人，不論係經指派或選任、永久或暫時性、支薪

或不支薪、且不論該人之年資； 

(b) 其他任何為締約一方，包含公家機關或公有企業，執

行公務之人，或依該締約方法律之定義及依該締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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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於相關領域之適用，提供公共服務之人；或 

(c) 其他任何經締約一方法律定義之公職人員。1 

第 B節：透明化 

第 26.2條：公布 

1.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與本協定涵蓋之任何事項有關之法律、

規定、程序以及一般適用性行政規範經即時公布周知，

或使利害關係人及締約方得知悉之。 

2. 在可能之範圍內，各締約方應： 

(a) 事先公告任何其擬採取之第 1項措施；及 

(b) 提供利害關係人及其他締約方合理機會，評論該等

擬採取之措施。 

3. 在可能的範圍內，各締約方於制定或變更第 1項所指之

法律、規定或程序時，應致力在前揭法律、規定或程序

依其本國法律制度公布提案或通過之日，至其生效日前，

提供合理期間。 

4. 締約一方之中央層級政府就本協定所涵蓋之任何可能影

響全體締約方間貿易或投資之一般性適用規定草案2，於

依第 2(a)項之規定公布時，各締約方應： 

(a) 於官方刊物或官方網站公布擬採行之規定，且以線上

並整併為單一入口網站為宜； 

(b) 致力公布擬採行之規範： 

(i) 於公布前預先提供不少於 60 日之評論期；或 

(ii) 於公布前另一段評論期內，提供利害關係人充足時

                                                      
1
 對美國而言，第 C節之義務不適用於聯邦刑事法管轄範圍以外之行為，且於其涉及預防措施之

範圍內，應僅適用於管轄聯邦、州及地方官員之聯邦法律所涵蓋之措施。 

2
 締約一方可依其法律制度，藉由公布政策提案、討論文件、摘要規定或其他含有足夠細節以使

利害關係人及其他締約方知悉其貿易或投資利益是否或如何遭受影響之文件，遵守其關於本條擬

採行規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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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衡量擬採行規定，以形成及提交意見； 

(c) 在可能之範圍內，於第(a)款之公布中納入就擬採行

規定目的及理由之說明；及 

(d) 考量評論期間收到之評論，並宜於官方網站或線上

刊物說明其對擬採行規定之任何重大修正。 

5. 各締約方中央政府層級依據第 1項之規定公布有關本協

定所涵蓋之任何事項所採行之一般性適用行政規定時，

各締約方應： 

(a) 立即於單一官方網站或全國性官方刊物公布該規定；

及 

(b) 於適當情況下，於公布時納入就該規定之目的及理由

之說明。 

第 26.3條：行政程序 

為一致、不偏頗且合理地執行有關本協定涵蓋之任何事務之

所有一般性適用措施，各締約方於其個案行政程序中對另一

締約方之特定人、貨品或服務適用第 26.2.1 條（公布）所述

之措施時，應確保： 

(a) 依國內程序，盡可能於程序開啟時使直接受程序影響

之另一締約方之人得到合理通知，包括程序性質之說

明、程序啟動之法律依據之陳述以及相關爭點之一般

說明； 

(b) 於時間、程序性質及公共利益允許時，提供直接受程

序影響之另一締約方之人，於任何最後行政行為作成

前，享有提出事實及論點以支持其立場之合理機會；

及 

(c) 相關程序係依其法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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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4條：審查及上訴3
 

1. 各締約方應設置或維持司法、準司法或行政法庭或程序，

以確保即時審查以及於有正當理由時得更正與本協定涵

蓋之任何事項有關之最終行政行為。該等法庭應不偏頗

且獨立於受託行使行政權力之單位或機關，並對該事項

之裁判結果無任何實質利益。 

2. 各締約方應確保程序當事人於第 1 項所述之法庭或程序

中，有權得到： 

(a) 支持或防衛其各自立場之合理機會；及 

(b) 基於經紀錄之證據及陳述，或於其法律要求時，基

於相關機關彙集之紀錄，所作成之決定。 

3. 各締約方於其內國法進行之上訴或復審程序中，應確保

第 2(b)項之決定會由系爭行政行為之相關主管官署或機

關執行，且該決定拘束該等官署或機關之業務執行。 

第 26.5條：資訊提供 

1. 倘締約一方認為任何擬採行或現行措施可能將重大影響

本協定之運作或實質影響另一締約方於本協定下之利益，

其應在可能範圍內通知其他締約方該擬採行或現行措

施。 

2. 經另一締約方請求時，締約一方應立即提供資訊並回應

有關請求之締約方認為可能影響本協定運作之任何擬採

行或現行措施之問題，無論請求之締約方是否已於事前

收到關於該等措施之通知。 

3. 締約方可透過其他締約方之聯絡點請求或提出本條之資

訊予其他締約方。 

                                                      
3
 為臻明確，審查毋須包括實質（重新）審查，而可採取普通法司法審查之形式。最終行政行為

之修正可能包括發回請原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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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本條提供之任何資訊不應影響系爭措施是否符合本協

定。 

第 C節：反貪腐 

第 26.6條：範圍 

1. 全體締約方確認其消除國際貿易及投資中之賄賂或貪腐

之決心。咸認公部門及私部門建立廉正之重要性，且各

部門就此均有責任，全體締約方確認其嚴守 2007年 7 月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公職人員行為準則」，並鼓勵遵守

2007 年 9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商業行為準則：私部門

的商業廉政及透明化原則」。 

2. 本節範圍限於消除與本協定涵蓋之任何事項有關之賄賂

及貪腐。 

3. 全體締約方咸認依本節所採取或維持對於違法行為之描

述，及對於用以控制行為合法性之法律抗辯或法律原則

之描述，均保留予各締約方之法律決定，且該等違法行

為亦應依據各締約方之法律起訴及懲處。 

4. 各締約方應批准或加入 2003年 10月 31日於紐約完成之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第 26.7條：打擊貪腐措施 

1. 各締約方應採取或維持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將其管

轄權所及之任何人所故意實施且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事

務之下列行為，於其法律中規定為犯罪：4
 

(a) 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承諾、提議或給予該人員或

其他人或主體不當利益，以企求該人員與執行職務

有關之作為或不作為； 

                                                      
4
 締約一方如非 1997年 11月 21 日於巴黎所完成之打擊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行為

之公約及其附件之締約方，則在規定第(a)、(b)及(c)款所述犯罪行為時，可透過使用「於執行職

務時」，而非「與執行職務有關」之要件，履行其依該款所負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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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或主體，直接或間接索

取或收受不當利益，以企求該人員與執行職務有關

之作為或不作為； 

(c) 直接或間接向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許

諾、提議或給予該人員或其他人或主體不當利益5，

以企求該人員與執行職務有關之作為或不作為，進

而獲得或保留與國際商業活動有關之商業或其他不

當利益；及 

(d) 幫助或教唆或共謀6犯下任何第(a)款至(c)款之罪

行。 

2. 各締約方應使第 1 項或第 5 項所述罪行依其罪行之嚴重

性而異其處罰之輕重。 

3. 各締約方應採取或維持遵循其法律原則之必要措施，以

建立法人就第 1項或第 5 項所述罪行所應負之責任。各

締約方尤其應確保觸犯第 1項或第 5 項所述罪行而應負

責之法人受到有效、合乎比例原則及具嚇阻性之刑事或

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錢制裁。 

4. 締約方不得允許其管轄權所及之個人扣除因觸犯第 1 項

所述之罪行而生之相關稅務支出。 

5. 為防範貪腐，各締約方應依其有關帳冊及紀錄之保存、

財務報表之揭露，及會計及審計標準之法律及規定，採

取或維持必要之措施，以防止下列觸犯第 1項所述罪行

之行為發生：  

(a) 設立未列於帳冊中之帳戶； 

                                                      
5
 為臻明確，締約一方可在其法律中規定，倘該利益為外國公職人員母國之法律或規定（包含案

例法）所明文允許或必須，則並非違法。全體締約方確認其並不支持上開明文法律或規定。 

6
 全體締約方得經由其法律體系內之適用概念，包括刑事同謀，滿足關於共謀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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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行未列於帳冊中或未能充分辨識之交易； 

(c) 記錄不存在之支出； 

(d) 以不正確之債務標的登錄負債； 

(e) 使用虛假文件；及 

(f) 故意於法律規定之期限前銷毀帳冊文件。7
 

6. 各締約方應考慮採取或維持措施，保護基於善意及合理

基礎而向權責機關報告有關觸犯第 1 項或第 5項所述罪

行之事實之任何人，免於受到任何不正對待。 

第 26.8條：促進公職人員廉正 

1. 為對抗影響投資及貿易相關事務之貪腐，各締約方應促

進公職人員之廉正、誠實及責任等觀念。為此，各締約

方應致力依其法律制度之基本原則採取或維持： 

(a) 採取措施對於擔任被認為特別易生貪腐之公共職位

人員，提供適當遴選及培訓程序，以及於適當情形下

將該等人員輪調至其他職務； 

(b) 採取措施促進公職人員履行公職時其行為之透明

化； 

(c) 採取適當政策及程序辨認及處理公職人員實際或潛

在之利益衝突； 

(d) 採取措施要求高階或其他適當之公職人員就可能與

其公職人員職務發生利益衝突之職務外行為、任職、

投資、資產及重大餽贈或利益等事項向適當機關申報；

及 

(e) 採取措施促進公職人員於履行職務時若發現貪腐行

為時，應向適當機關報告。 

                                                      
7
 對美國而言，此承諾僅適用於有依 15 U.S.C 78l 規定註冊之證券之發行人，或其他依 15 U.S.C 

78o (d)規定應提出報告之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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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締約方應致力採取或維持正確、誠實及妥適執行公權

力之行為準則或標準，於有正當理由時，針對違反依照

本項所建立之行為準則或標準之公職人員，採取或維持

紀律措施或其他措施。 

3. 各締約方於符合其法律制度基本原則之範圍內，應考慮

建立程序，使被指控觸犯第 26.7.1 條（打擊貪腐措施）

所述違法行為之公職人員，於適當情形下可被撤職、停

職或重新安排至適當機關，並應遵守無罪推定原則。 

4. 各締約方應依其法律制度基本原則及於不影響審判獨立

之情形下，採取或維持措施，促進處理影響國際貿易或

投資事項之司法人員之廉正並杜絕貪腐之機會。該等措

施可包含有關司法人員行為之準則。 

第 26.9條：反貪腐法律之適用及執行 

1. 為鼓勵貿易及投資之發展，於本協定對該締約方生效後，

締約方不得怠於依其法律制度之基本原則，透過持續或反

覆之作為或不作為，有效執行其法律或其他為遵循第

26.7.1 條（打擊貪腐措施）而採行或維持之措施。8
  

2. 各締約方依其法律制度之基本原則，就有關其反貪腐法律

之執行，保留裁量權予其執法、檢察及司法機關。各締約

方並保有就其資源之分配作成善意決定之權利。 

3. 全體締約方確認其於符合其各自法律及行政制度之前提

下，於適用之國際協定或安排內彼此相互合作之承諾，以

強化打擊觸犯第 26.7.1 條（打擊貪腐措施）所述行為之執

法活動之有效性。 

第 26.10條：私部門及社會之參與 

                                                      
8
 為臻明確，全體締約方咸認有關反貪腐法律執行之個案或特定裁量決定，須依

各締約方之法律及法律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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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締約方應依其能力，於其法律制度基本原則之範圍內採

取適當措施，以推動公部門以外之個人及團體，例如企業、

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及社區組織等，積極參與預防及打

擊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事務之貪腐行為，並提高公眾對於

貪腐之存在、原因、嚴重性以及所造成之威脅之意識。為

此，締約一方得： 

(a) 實行有助於祛除貪腐之公共資訊活動及公共教育計

畫； 

(b) 採取或維持措施，以鼓勵專業協會或其他非政府組織

在適當情形下致力鼓勵及並協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業，發展內部控制、道德及遵循計畫或措施，以預防

並監控國際貿易及投資之賄賂及貪腐； 

(c) 採取或維持措施，以鼓勵企業管理階層於其年度報告

中發表聲明或以其他方式公開揭露其內部控制、道德

及遵循計畫或措施，包括有助於預防及監控國際貿易

及投資之賄賂及貪腐者；及 

(d) 採取或維持措施以尊重、倡議並保護尋求、接收、公

布及傳播與貪腐有關之資訊之自由。 

2. 各締約方應考量私人企業之組織架構及規模，致力鼓勵

其： 

(a) 發展並採取充分的內部審計控制以協助防止及監控

影響國際貿易或投資之貪腐行為；及 

(b) 確保其帳戶及必備之財務報表均符合適當審計及認

證程序。 

3. 各締約方應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其反貪腐相關機關為公

眾所知悉，且應就任何可能構成觸犯第 26.7.1條（打擊貪

腐措施）所述情事者，於適當時，提供向該等機關通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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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包含匿名之方式。 

第 26.11條：與其他協定之關係 

依第 26.6.4 條（範圍），本協定之任何規定均不影響於 2000

年 11月 15日於紐約所完成之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1997年 11月 21日於巴黎所完成之打擊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

外國公職人員行為之公約及其附件、或 1996年 3月 29 日於

卡拉卡斯所完成之美洲國家反貪腐公約下全體締約方之權

利及義務。 

第 26.12條：爭端解決 

1. 本協定第 28 章（爭端解決）應依本條之修正而適用於本

節。 

2. 締約一方僅得於其認為另一締約方之措施未符合本節之

義務，或該另一締約方另有未能履行本節中義務之情形，

且將影響締約方間之貿易及投資時，訴諸本條及第 28 章

（爭端解決）所定之程序。 

3. 締約方不得將任何第 26.9條（反貪腐法律之適用及執行）

下之爭端，訴諸本條或第 28 章（爭端解決）之程序。 

4. 第 28.5 條（諮商）應依以下之修正而適用於本節之諮商： 

(a) 進行諮商之締約方以外之締約一方倘認其貿易或投

資因係爭事務受影響，得在諮商請求提出後之 7日內，

以書面向進行諮商之締約方請求參與諮商程序。該締

約方應於其請求中敘明其貿易或投資如何受係爭事

務之影響。如經進行諮商之締約方同意，該締約方即

得參與諮商程序；及 

(b) 進行諮商之締約方應使任職於其反貪腐相關機關之

人員參與諮商程序。 

5. 進行諮商之締約方應就該事項致力尋求相互滿意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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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該方案可包含適當之合作行動或工作計畫。 


